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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紅燈是否允許右轉乃近年來熱門之交通議題。為探討「台灣紅燈右轉之可行

性」，本研究參酌台灣、大陸以及美國等先進國家關於號誌化路口紅燈右轉之相

關規定，並訂定一致且合理的允許紅燈右轉路口設置條件與其實施準則，同時檢

討台灣允許紅燈右轉路口交通工程設施應考量之因素，包括右轉專用道之佈設、

標誌標線號誌之設計以及紅燈右轉相關交通法規修正等，以提供台灣各縣市主管

機關設置及施政之參考。 

關鍵字：號誌、設置規則、紅燈右轉、右轉專用道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依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三條之規定，號誌定義如下：「以規

定之時間上交互更迭之光色訊號，設置於交岔路口或其他特殊地點，用

以將道路通行權指定給車輛駕駛人與行人，管制其行止及轉向之交通管

制設施。」因此，號誌之設置對提升整體之交通安全與順暢有很大之幫

助，其中是否允許紅燈右轉乃台灣近年來熱門之議題，尤其是台北市、

高雄市等直轄市交通壅塞，若能開放紅燈右轉，或許能解決綠燈時段右

轉車流與行人之衝突或因停等行人通行路口而使車流延滯之情事，並且

減少右轉車流停等紅燈所產生多餘油耗進而衍生後續環境汙染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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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允許紅燈右轉涉及許多層面，如：右轉專用車道之配置、周邊

路口號誌之設計、機車停等區設置位置、機車左轉待轉區設置位置以及

駕駛人用路觀念之宣導等，因此，關於是否允許開放紅燈右轉必須確認

各號誌化路口車流右轉交通量之需求達一定程度，始得考量對該路口之

交通工程設施改良或針對交通管制策略進行調整而允許開放紅燈右轉。

況且現今台灣對於允許紅燈右轉路口之交通工程及管制端賴地方政府之

交通工程單位之判斷而設置，並無循一定之標準，倘若設計不當而有所

缺失，常會造成執法之陷阱，或反而更危及交通安全而增加車輛停等之

機率或是事故的發生。是以，建立一合理且可供參考之「允許紅燈右轉

路口設置條件」確實有其必要，亦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藉由參考各國對於紅燈右轉之管制及規定，來歸納實施

紅燈允許右轉制度之優缺利弊，並設法透過交通工程或修訂相關交通法

規來嘗試解決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後所帶來的弊端及負面影響，進而

評估台灣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之可行性。 

1.3 研究範圍及限制 

四岔交叉路口為台灣都市最常見之路口型態，具有其代表性，故本

研究僅針對號誌化之四岔交叉路口，包括其交通工程配套措施、右轉專

用車道之設置、槽化設計以及相關標線配合方式，探討允許紅燈右轉是

否可行。至於多肢交叉路口車流交織之現象更為複雜，故本研究未將多

肢交叉路口納入研究之範圍。 

1.4 研究內容及流程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及目的，本研究之步驟內容及研究流程如下： 

1.文獻回顧： 

參考各國現行紅燈右轉之規定，比較其優缺點，並說明台灣實施紅

燈右轉之可能優缺點。 

2.介紹允許紅燈右轉路口之設置條件與實施準則： 

提出關於允許紅燈右轉路口之設置條件與實施準則以作為號誌化路

口管制工程改善應遵行之標準及原則。 

3.探討各類弊端改善措施及交通法規之研擬與修正： 



 

 

針對允許紅燈右轉路口可能帶來的各類弊端，提出合適的解決方法，

抑或設法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低而不影響該路口周邊之交通。並檢討現

行交通法規，透過研擬及修正之程序，以保障右轉車流之路權。 

4.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歸納出主要結論與建議事項。 

圖 1.1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二、文獻回顧 

欲瞭解國際上紅燈是否允許右轉，應先從各國號誌之顯示意義著手，

且各國對於紅燈右轉之制度，因應社會發展及國情差異而有不同之規定，

值得我們去參考探討。因此，本章將蒐集關於紅燈右轉之相關資料進行

分析整理，包括各國紅燈右轉之規定、實施允許紅燈右轉之優缺點以及

台灣實施紅燈右轉允許右轉之優缺點。 

2.1 各國紅燈右轉之規定 

透過探討台灣、大陸及美國現行關於紅燈右轉之相關規定，可從中

比較歸納出各國關於紅燈右轉規定之差異。 

文獻回顧

介紹允許紅燈右轉路口設置
條件與實施準則

探討各類弊端改善措施及交
通法規之研擬與修正

結論與建議交通



 

 

2.1.1 台灣 

台灣交通號誌主要係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相

關規定設置，該規則係基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之

授權所訂，授權相關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

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並對多數不特定人民發生法律之效果。而

台灣行車管制號誌各各燈號顯示之意義規定於「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第 206 條，其規定如下： 

1.圓形綠燈： 

(1)在無其他標誌、標線禁制或指示下，圓形綠燈表示准許車輛直行

或左、右轉。 

(2)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圓形綠燈准許行人直行穿越道路。 

2.箭頭綠燈： 

(1)箭頭綠燈表示僅准許車輛依箭頭指示之方向行駛。 

(2)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直行箭頭綠燈准許行人直行穿越道

路。 

3.閃光綠燈： 

閃光綠燈僅適用於只有紅、綠兩燈色之號誌，表示綠燈時段終了，

尚未進入交岔路口之車輛及行人儘可能不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閃光

綠燈包括閃光箭頭綠燈。 

4.圓形黃燈： 

圓形黃燈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及行人，表示紅色燈號即將顯示，屆

時將失去通行路權。 

5.圓形紅燈： 

(1)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2)車輛面對與圓形紅燈同亮之箭頭綠燈時，得依箭頭綠燈之指 示

行進。 

(3)在未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處，行人面對圓形紅燈時，不管有無箭頭

皆禁止通行。 

另依第 203 條規定行車管制號誌燈面中各鏡面之排列方式，得以橫

排或縱排安裝之，橫排者由左至右，依次為圓形紅燈，圓形黃燈，左轉

箭頭綠燈，圓形綠燈，直行箭頭綠燈，右轉箭頭綠燈；縱排者由上至下，

依次為圓形紅燈、圓形黃燈、圓形綠燈，直行箭頭綠燈，左轉箭頭綠燈，

右轉箭頭綠燈。台灣號誌燈面之鏡面排列順序如圖 2.1 所示。  



 

 

 

 

 

 

 

圖 2.1   台灣號誌燈面之鏡面排列順序 

 

台灣紅燈右轉制度乃紅燈原則禁止右轉，但例外允許右轉。依據「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06 條規定，台灣現行路口允許紅燈右轉

之號誌時制設計，係以橫向「圓形紅燈」搭配顯示「右轉箭頭綠燈」(如

圖 2.2 所示)，然而右轉車輛在右轉時仍有橫向車流併入及與行人穿越產

生衝突之情勢，因此，台灣現行允許紅燈右轉之路口，右轉車仍應優先

禮讓直行車及行人通行，以便維持交通秩序並保障交通安全。 

 

 

 

 

圖 2.2   現行台灣紅燈右轉之號誌燈面設計 

2.1.2 大陸 

大陸交通號誌燈號的意義規範於該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中。其中關

於指揮信號燈之意義（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 10 條）如下： 

1.綠燈亮時，准許車輛、行人通行，但轉彎的車輛不准妨礙直行的車輛

和被放行的行人通行。 

2.黃燈亮時，不准車輛、行人通行，但已越過停止線的車輛和已進入人

行橫道的行人，可以繼續通行。 

3.紅燈亮時，不准車輛、行人通行。 

4.綠色箭頭燈亮時，准許車輛按箭頭所示方向通行。 

5.黃燈閃爍時，車輛、行人須在確保安全的原則下通行。 



 

 

6.右轉彎的車輛和Ｔ形路口右邊無橫道的直行車輛，遇有前款第2、3項

規定時，在不妨礙被放行的車輛和行人通行的情況下，可以通行。(紅

燈右轉規定) 

大陸現採行的紅燈原則允許右轉之制度，於其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中

已有明定，亦即只要在不妨礙已被放行穿越路口之車輛及行人的前提下，

便允許右轉車紅燈右轉。 

2.1.3 美國 

依據美國交通管制設施標準手冊（Manual on uniform traffic control 

devices, MUTCD）第四篇公路交通號誌，其行車號誌燈號包括：綠燈、

黃燈、閃光號誌，指示的含意與台灣相同，故僅就較為特殊且與台灣不

同之紅燈指示的含意進行說明： 

1.車輛行經號誌化路口遇上圓形紅燈，車輛應停止在停止線前；倘無停

止線，應停在號誌化路口近端之行人穿越道前；倘無行人穿越道線，

則車輛穿越路口前應停等，直到下一個允許通行之時相燈號顯示為止，

方能前進。 

2.除了在路口靠近號誌燈頭適當位置設有禁止轉向之標誌(如圖2.3所示)

或箭頭紅燈時，車輛行經路口遇上圓形紅燈，在前段所述之位置停等

後可以通過路口紅燈右轉或是在兩單行道交會之路口通過路口紅燈左

轉。 

 

 

圖 2.3   美國禁止紅燈右轉之標誌牌面設計 

美國係紅燈原則允許右轉之國家，惟其紅燈右轉之行為必須禮讓穿

越馬路之行人與其他方向之車流，亦即是說明紅燈右轉之路權是相對較

穿越馬路之行人與其他方向之車流為低。 

2.1.4 各國號誌紅燈右轉規定不同之探討 

比較台灣、大陸及美國路口紅燈右轉之規定，針對三者相異之處進

行大略之探討： 

1.紅燈右轉規定： 

台灣原則為紅燈禁止右轉；美國與大陸原則為紅燈許可右轉。  

2.環境因素： 

大陸與美國地理環境廣闊，不似台灣人口居住密度較為密集；爰此



 

 

大陸與美國原則開放紅燈右轉，以減少因行人過少而產生不必要之車輛

停等延滯，以增進行車之效率。 

3.其他因素： 

台灣除人口密度密集外，機車數量多亦為其中一項不利原則開放紅

燈右轉之因素，台灣許多路段實施汽、機車分流，倘開放所有之路口均

允許紅燈右轉，除干擾行人通行之安全外，機車族之行駛空間亦將更為

壓縮。 

2.2 實施紅燈允許右轉之優點與缺點 

綜觀各國關於紅燈右轉之規定，有的國家禁止，有的允許，必有其

各自之考量，以下就紅燈允許右轉之優點及缺點分別說明。 

1.紅燈允許右轉之優點： 

(1)減少右轉車流停等紅燈耗費之油耗量及排煙量，有利於抑制二氧

化碳的排放，減緩溫室效應。 

(2)有限度提高右轉車流疏散之效率。 

(3)增加右轉車流得右轉之時間。 

2.紅燈允許右轉之缺點： 

(1)使右轉車流與其前方行人在行人開放穿越通行時增加衝突點，將 

危及行人的安全。 

(2)使不合於紅燈允許右轉而設置之「機車等停區」及「機車待轉區」

或是「機車專用車道」失去功能或被迫取消，機車族勢必被擠向

慢車道路邊或與行人爭道，壓迫行人穿越行人穿越道之空間。 

(3)路窄的路口，紅燈可右轉不但無法疏導紅燈方向的交通更會使綠

燈方向車道的交通打結。 

(4)在未設置右轉專用道之同一車道，如前方車輛欲直行而遇紅燈停

等，其後方車輛欲右轉，且雙方無法取得共識，則極可能產生糾

紛，或是右轉車直接由右側佔用慢車道強行右轉，亦極容易釀成

交通秩序紛亂。 

(5)目前用路人禮讓精神普遍欠缺，安全觀念仍未建立，容易增加肇

事之機率。 

2.3 台灣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之利弊衡量 

如章節 2.2 所述，雖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固然有其益處，但同時

亦衍生不少缺失，台灣目前為實施紅燈原則禁止右轉之國家，倘若台灣

改為實施紅燈原則允許右轉之制度，則將與台灣現行路口交通工程及現



 

 

行之交通法規產生衝突，因此，衡量改革紅燈右轉制度所帶來之利處及

其所帶來之弊端，必然要利大於弊，才有改以實施紅燈原則允許右轉之

考量。台灣實施紅燈原則禁止右轉及紅燈原則開放右轉之優劣比較經整

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台灣實施紅燈原則禁止右轉及原則開放右轉之比較 

 
原則禁止右轉 原則開放右轉 

 

 

 

1.維持現行之規範，不需修改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 

2.不需調整現有路口之交通工程設施。 

3.較不影響機車與行人通行之安全。 

1.我國設置規則之綠色箭頭燈號將可定義    

  為保護之意涵，路權較明確。 

2.減少車輛停等之延滯時間，減少能源消 

  耗。 

 

 

 

1.台灣設置規則之綠色箭頭燈號無法定

義為保護意涵，倘需立法定義亦須明確

敘述。 

1.需修改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將衝擊機車族之通行空間及安全。 

3.將更加危及行人通行之安全。 

4.降低紅燈之權威性與明確性。 

5.需配合增設「紅燈不允許右轉」標誌牌面

並拆除箭頭號誌燈。 

6.路口設置多處牌面將影響市容觀瞻，且駕

駛人不容易明視清楚標誌，造成違規。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6) 

三、允許紅燈右轉之條件與相應交通配套措施 

即便開放允許紅燈右轉，亦非所有號誌路口皆有實施紅燈右轉之必

要，需先滿足允許紅燈右轉路口設置之條件，再根據其實施準則來針對

開放紅燈右轉所帶來之弊端，做出適當且有效的相應交通配套措施。 

3.1 允許紅燈右轉路口設置條件與實施準則 

考量號誌化路口是否有實施紅燈允許右轉之必要，須先視該路口是

否滿足允許紅燈右轉之條件，如未滿足相關條件則不予開放；如滿足允

許紅燈右轉之條件，仍亦須符合設置紅燈右轉之實施準則。以下為依據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7]，就號誌化路口禁止設置紅燈右轉之條件及設置紅

燈右轉時應依據之實施準則分別說明： 

1.號誌化路口禁止設置紅燈右轉之條件（8項）：  

(1)當設置紅燈右轉專用時相時，必須設置右轉專用車道，以發揮右

轉專用時相設置之功效，避免外側車道受直行車輛停等，而阻擋

右轉車流，造成不必要之困擾。 

優

點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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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橫交道路單向只有一車道之路口，不適合開放紅燈右轉。 

(3)安全視距不足之路口可能會因開放紅燈右轉增加車流之衝突點，

爰此不宜開放，以避免增加交通事故發生之機率。 

(4)學童通行量較大或是靠近學校、醫院、市場與夜市等行人量較大

之交岔路口，開放紅燈右轉亦會增加行人之衝突。 

(5)多叉路口或是會引起其他衝突的交叉路口，因交通狀況較為複雜，

並不適宜設置允許紅燈右轉。 

(6)機車車流量大之路口，禁止開放紅燈右轉，以避免車流之衝突。 

(7)公車站位佈設於路口 50 公尺範圍內，不允許紅燈右轉，以避免

因公車之停靠與進出站動線，與紅燈右轉車流干擾與交織，降低

路口運作效率。 

(8)有行人專用時相時。 

2.設置紅燈右轉時應依據之實施準則（9項）： 

(1)紅燈右轉措施，為保障行人通行之安全，原則上並不宜開放紅燈

右轉。開放紅燈右轉路口皆有其條件性，如早開或遲閉時相並設

置右轉之箭頭綠燈，並配合調整相關之交通管制措施以告知駕駛

人遵循。 

(2)與右轉車輛衝突之行人流量（5.3*右轉車流量+行人量）不超過每

小時 1770 人，以避免行人衝突太大。 

(3)主要幹道需有單向 2 車道以上，以利佈設右轉專用車道；另橫向

之道路單向路幅寬度需大於 7 公尺，以避免車輛轉向後，於直行

車輛爭道。 

(4)單向 3 車道之道路，當右轉車流比例大於 33%，且橫向路口飽和

度小於 50﹪，方利於車道之配置。 

(5)考量車輛之轉向之運行軌跡，右轉車道寬度最小應至少大於 3 公

尺。 

(6)直行停等區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均配合右轉專用車道之佈設配

合調整，以避免機車與右轉車流之干擾。 

(7)於路段前方適當位置設置車道預告標誌，以預告前方道路配置情

形，以減低車輛誤闖專用車道之機會。 

(8)若為快、慢分隔路型，紅燈允許右轉僅限於慢車道方向，快車道

禁止紅燈右轉，以避免快車道車流右轉與橫向直行車流之衝突。 

(9)紅燈右轉車輛於轉彎運行時應依規定轉入外車道，若橫向道路屬

快慢分隔道路時，應先轉入慢車道再進入快車道，以減少直行車

流之干擾。 



 

 

3.2 右轉專用車道之設置 

倘若實施紅燈允許右轉之制度，首先面臨之問題，便是如何將右轉

車流與直行車流分離。當右轉車流與直行車流混合時，如前方車輛欲直

行而遇紅燈停等，其後方車輛欲右轉，且雙方無法取得共識，則後方車

輛無法順利右轉，此極可能產生糾紛，或是右轉車直接由右側佔用慢車

道強行右轉，亦極容易釀成交通秩序紛亂。又可供右轉之車道可分為直

行右轉共用車道及右轉專用道，為避免右轉車流與直行車流產生衝突，

在道路路幅足夠之前提下，於允許紅燈右轉之路口設置「右轉專右道」，

以供右轉車流自混合車流中分離，而可順利於右轉專用道右轉，自是最

佳之選擇。 

然而並非所有路口皆適合設置右轉專用道，欲設置右轉專用道尚須

考慮混合車流中右轉車流所占比例，即該混合車流之右轉轉向比須達一

定程度始可考慮設置右轉專用道，否則強行設置右轉專用道於右轉轉向

比未達一定程度之路段，則可能使該車流中占較大比例之直行車流無足

夠多的車道來疏解其流量，而未達一定比例之右轉車流便占用一專用車

道，亦不符合設置專用道之目的及效益。是以，須有一準則，當滿足此

準則，始考慮設置右轉專用道，此準則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是否允許紅燈右轉-轉向比準則 

※資料來源：台灣省政府，車道配置與時制設計之整體績效評估 



 

 

3.3 各類型弊端改善措施之探討 

如欲實施紅燈允許右轉之制度，則除了考量其所帶來之優點外，尚

須設法改善、解決實施後可能帶來的各類型弊端或將其負面影響降至最

小，唯有如此，方滿足自現行紅燈原則禁止右轉之制度改為紅燈允許右

轉之必要性及正當性，從而真正意義上開放紅燈右轉而不造成其他交通

問題。 

3.3.1 右轉車流與相交道路行人衝突之改善 

一旦開放允許紅燈右轉，則右轉車流勢必與橫向綠燈直行之行人產

生衝突，而針對行人保護之措施如下介紹： 

1.設置行人專用號誌： 

為創造人本交通環境，並建立正確路權觀念，養成「行人看行人號

誌燈，行車看行車號誌燈」之習慣，在市區之路口或是行人量大之路口

皆應設置行人專用號誌 。而以行人號誌來解決右轉車流與相交道路之行

人產生之衝突有以下 3 種設計方式：  

(1)行人早開時相： 

行人早開時相係為號誌綠燈時相開放直行車行與人先行，之後

再開放右(左)轉車，通行除了可保障行人通行之路權外，亦可於條

件許可之前提下，於行人紅燈時相時開放紅燈右轉，來避免右轉車

流與行人產生衝突，適用於行人穿越量多之路口。 行人綠燈早開及

其交通工程佈設方式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行人早開時相路口-交通工程佈設方式 

(2)行人早關時相： 

此乃是在滿足行人最短通行綠燈時間之前提下，將行人通行之

綠燈縮短，亦即延長行人全紅時段，來減少車輛右轉與行人產生之



 

 

衝突，適用於行人穿越量少之路口。 

(3)行人專用時相： 

行人專用時相係行人綠燈全亮時，允許各方向行人通行，且同

時行車號誌全紅，各方向車流皆不得通行。此種號誌設計可於行人

紅燈時相時開放紅燈右轉，而於行人專用時相綠燈時，禁止開放紅

燈右轉。由於行人號誌綠燈時各項車輛皆停止通行，對行人安全之

保護最為完整，適用於行人量極大，且服務水準至少 D 級以上之路

口。行人專用時相及其交通工程部設方式如圖 3.2 所示。 

 

 

 

 

 

 

圖 3.2   行人專用時相路口-交通工程設施佈設方式 

綜觀以上三種行人號誌時相之設計皆需與行車號誌時相相互搭配，

於行人通行時，禁止紅燈右轉；而於行人紅燈時相時，開放紅燈右轉，

以供右轉車流通行。 

2.設置立體行人穿越設施： 

利用架設行人天橋或是行人地下道，可完全使行人與右轉車流產生

空間上之分隔，進而避免兩者產生衝突。 

3.3.2 右轉車流與機車通行空間衝突之改善 

當機車混合於車流中，則車流中各車輛之移動便會受一定程度之干

擾及影響。而如欲實施允許紅燈右轉制度，對於右轉車流而言，必須設

法克服兩個問題，以確保右轉車流不會與機車通行之空間產生衝突，其

一為右轉車流與其右側直行機車之衝突，其二為右轉車流受停等於機車

停等區或機車待轉區之機車阻擋而無法順利右轉，而解決此兩問題之方

法如下介紹： 

1.設置右轉專用道： 

透過右轉專用道將右轉車流與直行之機車流分離，即於道路外側第



 

 

一車道設置右轉專用道，而於其鄰近之左邊車道規劃汽機混和車道或機

車專用道，來避免兩者產生衝突。 

2.機車停等空間位置之改良： 

除透過設置右轉專用道以分離右轉車流外，尚須考慮右轉車流軌跡

行經機車停等空間而受停等機車阻擋之情形，因此，須將機車停等空間

設置之位置與右轉車流之軌跡錯開，以避免右轉車流受機車阻擋之情形。

而機車停等空間又分為機車停等區及機慢車左轉待轉區，以下分別就兩

者設置位置之改善介紹： 

3.機車停等區（設置規則第174-1 條） 

應配合縮短機車停等區線範圍，由原先之二線車道縮為僅設置於外

側第二車道前方，將外側第一車道(即右轉專用道)前方之位置淨空(如圖

3.3 所示)，以避免右轉車流受停等機車阻擋而無法右轉，且因應當地機

車停等之需求，機車停等區之縱深長度可視需要來做有限度之延長。 

 

 

 

 

 

圖 3.3   右轉專用道與機慢車停等區 

4.機慢車左轉待轉區（設置規則第191 條） 

應配合調整機車左轉待轉區之範圍，設於外側第二車道與第三車道

前方，將外側第一車道(即右轉專用道)前方之位置淨空(如圖 3.4 所示)，

以避免右轉車流受停等機車阻擋而無法右轉。 



 

 

 

圖 3.4   右轉專用道與機慢車左轉待轉區 

3.3.3 右轉車流與相交道路直行車流衝突之改善 

倘若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則當右轉車流右轉時，亦可能會與相

交道路直行車流產生衝突，此時，須考慮兩種情況，其一為相交道路之

直行車流流量低，其二為相交道路之直行車流流量高，為達設置允許紅

燈右轉制度配套交通措施之最大效益，以下就兩者改善之方式分別說

明： 

1.相交道路之直行車流流量低： 

當相交道路之直行車流流量低時，倘若運用交通工程，如：槽化設

計，來減少右轉車流及相交道路直行車流之衝突區域，則未免有牛刀殺

雞之嫌，此舉顯然不符合設置交通工程管制之經濟效應。因此，此時可

考慮設置「停」「讓」標誌及標線或加強「禮讓」觀念之宣導，使右轉車

流於抵達路口前，先減速待確認相交道路無車輛經過時，方始進行右轉，

而針對「停」「讓」標誌及標線之設置及「禮讓」觀念之宣導以下分別介

紹： 

(1)「停」字標誌及標線： 

停字標誌及標線設置於支道上，此時因交叉路口視距非常不足，

而用來禁制右轉車流抵達路口前須充分減速至車輛靜乎停止，待確

認相交道路車流間有足夠之間距，方才進行右轉。 

(2)「讓」字標誌及讓路線： 

讓字標誌及讓路線亦設置於支道上，此時因交叉路口視距尚足

夠，用來禁制右轉車流抵達路口前只需進行減速慢行，待確認相交

道路車流間有足夠之間距，方才進行右轉。其管制力相對「停」字

標誌及標線較低。 

(3)「禮讓」觀念之宣導： 

此屬於交通教育(Education)之層面，除可強制常違反交通規則

之用路者及欲考領駕照者參加交通講習外，亦可定期於各學校、機



 

 

關舉辦交通安全宣導，亦或於大眾媒體廣告中播放交通安全宣導影

片，淺移默化地向用路者強調「禮讓」的重要，使得右轉車輛之駕

駛人雖無停或讓字標誌及標線之禁制，亦於抵達路口前，減速慢行，

待確認相交道路車流間有足夠之間距，方才進行右轉。 

(二) 相交道路之直行車流流量高： 

當相交道路之直行車流流量高時，此時右轉車流與相交道路直

行車流之衝突將十分嚴重，除右轉車流併流進入直行車流時速差頗

大外，亦有因右轉車流併流而導致直行車流受一定程度之延滯，甚

至可能導致交通阻塞之情形，因此，須以適當之槽化設計來引導、

約束兩者之移動軌跡，並使右轉車流併入直行車流時能滿足小角度

(10 ﾟ~15 ﾟ)匯入及低相對速度的原則，以免阻斷相交道路直行車流

之交通或減少其容量。槽化之設計如圖 3.5 及圖 3.6 所示。 

 

 

 

 

 

圖 3.5   右轉導向島 

圖 3.6   右轉車流小角度匯入直行車流 

3.4 交通法規之研擬與修正 

倘若欲實施紅燈允許右轉之制度，除須設法解決各類型弊端或將其

負面影響降至最小外，仍需研擬或修正相關交通法規，使其確立實施紅

燈允許右轉制度後，用路人能夠客觀上依法遵行之統一標準，並定義、

保障紅燈右轉車流之用路權，如此一來，當紅燈右轉車流發生交通爭執



 

 

或事故時，方能有一準則去衡量、判定其是非對錯或釐清責任歸屬。而

以下就研擬及修正相關交通法規分別加以說明： 

1.研擬交通法規： 

研擬符合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之交通法規須滿足下列原則： 

(1)確立紅燈右轉車流之路權。 

(2)規範紅燈右轉車流右轉之行為。 

(3)訂立違反紅燈右轉相關交通法規之罰則。 

(二)修正現行相關交通法規： 

修正現行紅燈右轉相關交通法規使其符合實施紅燈允許右轉制度後，

用路者能依法遵行關於紅燈右轉之規定，同時廢止現行不適用之交通法

規，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

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前項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臺幣六

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及同條例第 53-1 條：「汽車駕駛人，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闖紅燈

者，……。前項紅燈右轉行為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

以下罰鍰。」，兩條例當中關於處罰違規紅燈右轉行為人的部分，便即須

因應紅燈右轉制度，予以適度修正或變更。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以上各章節針對紅燈右轉相關事宜之分析，對於台灣紅

燈允許右轉是否可行可歸納以下結論，並依此結論提供適當之建議。 

4.1 結論  

1.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可以得知，對於行車號誌之紅燈顯示時，右轉車

能否右轉併入近端橫向直行車，在台灣採行紅燈原則禁止之制度；而

在大陸及美國則採行紅燈原則允許右轉之之制度(美國如未裝設標誌

禁止時均可紅燈右轉、大陸則是在不妨礙合法通行人車時即可紅燈右

轉)。 

2.台灣相較大陸及美國等開放紅燈右轉的國家而言，因地理環境環境狹

小、都市人口密集及龐大的機車流量等現象，使得台灣開放紅燈右轉，

將極易造成右轉車流與行人及機車之衝突，甚至衍生出其他交通問題，

而無法直接同大陸或美國採行原則開放紅燈右轉。 

3.台灣現行開放紅燈右轉之路口皆有條件性，其採用紅燈搭配右轉箭頭

綠燈之設置方式，並配合調整相關交通管制措施來提醒用路人遵守。

倘若台灣貿然全面開放所有路口均允許紅燈右轉，除干擾行人及機車



 

 

通行之安全外，更將損害紅燈在法律上之權威性，亦有徒增肇事風險

之可能。因此，在不影響行人及機車之通行權益之前提下，就交通安

全及順暢之觀點，台灣不宜全面開放紅燈允許右轉。 

4.2 建議 

雖本研究所得結論為台灣不宜全面開放紅燈右轉，台灣現行應採行

「原則禁止紅燈右轉，例外允許紅燈右轉」，但針對例外開放紅燈右轉

的部分，本研究有下列幾點建議： 

1.開放紅燈右轉與其他任何交通管制方式相同，若不考慮以用路者行為

來設立準則，則無法於交通管制上確切採行適合用路者之措施，無論

管制過於嚴厲或鬆散皆會導致用路者遵守之困擾與無所適從，甚至會

因此對現行交通秩序及安全造成嚴重衝擊，因此，各縣市政府之交通

工程從業人員對於開放紅燈右轉之議題，應予以高度重視。 

2.台灣現行應採行「原則禁止紅燈右轉，例外允許紅燈右轉」，惟對於

都市一些滿足設置紅燈右轉條件，並能以交通工程相關配套措施因應

之路口應可考慮開放紅燈右轉。 

3.對於例外允許紅燈右轉之路口，各主管機關應清查路口之交通工程設

施是否有所衝突，同時檢討現行紅燈右轉相關之交通法規是否有所缺

失，並逐一改善、修正，以符合用路者實際之需求並可減少爭議。 

4.藉由未來推廣扎實的教育課程及宣導相關交通觀念，除使用路者皆能

遵從其行向號誌、標誌及標線之指示來行止，同時向奠定用路者禮讓

的用路觀念，以維護良好的交通文化和秩序，保障行人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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